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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優良地圖獎評選活動簡章及報名表 

主辦單位：內政部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地圖學會 

一、目的： 

為提升國內地圖編印水準，獎勵地圖編印者投入高品質地圖製作及發

行，內政部特依據「國土測繪法」第24條及「獎勵民間編印優良地圖作業

辦法」訂於106年6月1日起辦理第一屆優良地圖獎評選活動。 

二、參選資格及條件： 

國內從事地圖編印之自然人、私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其參與評選

之地圖需為本活動公告日前2年內編印之地圖，且應依「國土測繪法」第22

條第2項規定送存內政部。 

三、報名日期： 

自本活動公告日起至106年5月31日止。 

四、評選種類： 

（一）單幅地圖：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之符號繪製之單幅地圖。 

（二）地圖集：指多幅地圖彙集成冊之圖集。 

（三）電子地圖：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之符號採數值方式繪製而

成之數值地圖。 

（四）網站地圖：指將電子地圖或影像圖檔建置於網站上，提供使用者

查詢或檢視之地圖。 

（五）地球儀：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之符號繪製之地球縮小模型

。 

五、報名方式： 

報名者請確認提送參選之地圖已依「國土測繪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送

存 內 政 部 ， 並 於 報 名 期 間 至 本 活 動 線 上 報 名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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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artoa.org.tw/map-awards/reg/）完成報名程序；或詳細填寫後

附報名表，於106年5月31日（以郵戳為憑）前郵寄至「111臺北市士林區華

岡路55號（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製圖室 轉）」，並請於封面註明「優良地

圖獎評選活動」。 

六、評選方式： 

（一）由內政部邀請製圖、地理學或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之專家、學者

組成評選小組辦理評選事宜。 

（二）評選項目內容及配分說明如下： 

1. 主題內容：包含地理知識及資訊正確性、豐富度、生動性及

創意等，占30分。 

2. 製作品質：包含編印品質、操作介面等，占30分。 

3. 視覺設計：包含地圖符號、色彩、圖面配置等，占20分。 

4. 技術應用與研發創新：包含繪圖技術、展現方式、編圖思維

等，占20分。 

（三）評選作業分為初評及複評二階段，說明如下： 

1. 初評：經初評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者，取得複評資格。 

2. 複評：取得複評資格者，經複評成績最佳且達90分以上者，

為特優；成績次佳3名列為優等。報名數不足4名者，其優等

名額以報名數二分之一為上限。 

七、評選結果公布： 

（一）評選結果於本評選活動網站公開查詢。 

（二）106年6月9日公布初評結果，僅公開取得複評資格之名單。 

（三）106年6月23日公布複評結果，僅公開特優者及優等者之名單。 

八、獎勵方式： 

（一）經評選為特優或優等之自然人、私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將於公

開場合頒給獎牌，頒獎之時間與地點將由內政部另行通知得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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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選之優良地圖並將安排至國際地圖學會（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舉辦之2017年國際地圖研討會（106年7

月2日至7日）展出。 

九、注意事項： 

（一）報名資料及應備內容不全者，應依通知期限完成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二）參選者應對其作品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尤應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

。評審委員僅就其能力所及審查其資格，不對參賽作品負連帶保

證之責任。 

（三）為本活動行政事務、聯絡、提供相關服務及資訊所需，須蒐集報

名者（聯絡人）之個人資料，凡報名者，視為同意前述目的之必

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四）本活動內容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

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之。 

十、聯絡方式： 

內政部地政司 

電話：02-23566093 廖小姐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7樓 

電子郵件信箱：moi1573@moi.gov.tw 

活動網站：http://www.ccartoa.org.tw/map-awards/ 

活動專屬臉書：http://www.facebook.com/map-awards/ 

  



4 
 

第一屆優良地圖獎報名表 

地圖種類 
□單幅地圖 □地圖集 □電子地圖  

□網站地圖 □地球儀（請擇一勾選） 

地圖名稱  

發行單位（公司）  

發行人（負責人）  

出版/再版/更新日期  

地圖特色說明（500字內）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為本活動行政事務、聯絡、提供相關服務及資訊所需，須蒐集
以上個人資料，本人同意前述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
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簽名處：                               

□本地圖已依「國土測繪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送存內政部。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